
 

 

 

 

 

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 生物醫學科技學系/護理學系 

聯合教學與研究共用空間使用規則 
 

114.03.18生物醫學科技學系 113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新訂 
114.05.09護理學系第五次籌備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14.10.21醫學院 1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
 

 

1. 因應醫學院生物醫學科技學系(下稱:醫科系)與護理學系(下稱:護理系)之教

學研究空間規劃屬共同運作形式，為有效管理空間使用之公平原則，特訂定

本空間使用規則。 

2. 醫科系與護理系教師研究室共規劃有 7 間，採 2 名教師共用 1 室。初期教師

數未達 7 位時，得 1 名教師單獨使用 1 室；超過 7 名教師時，原辦公室教師

無特殊原因，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允許下，不得拒絕第二位教師進駐。 

3. 醫科系與護理系採聯合辦公室之空間規劃，兩系行政人員共同管理聯合系辦

公室，並共同維護該空間之安全與整潔。 

4. 醫科系與護理系共同使用多功能技能教室，由兩系共同負責管理。該空間以

大學部從事實驗課程與實習課程優先使用。使用前各使用單位自行布置室內

教具，於課程完成後應將桌、櫃、床、教具等器材歸位，恢復多功能技能教

室空間狀態以利後續使用。 

5. 醫科系與護理系教師共同使用聯合研究室從事個人研究，由兩系共同負責管

理。該空間共計有 14 米長之雙邊實驗桌，進駐教師可選擇所需之實驗桌空

間。原則以每一教師可分配 2 米長單邊之個人實驗操作空間，若有教師不須

使用該共同實驗空間，該空間可釋出予其他教師使用。 

6. 醫科系與護理系共同維護 7 間教學教室之安全與清潔，教室安排以兩系正規

課程、臨床考試及技能練習為優先使用。相關教學使用之設施採購與維修及

耗材採兩系平均共同支應為原則，借用辦法及管理參閱生物醫學科技學系及

護理學系場地收費及管理要點，收取借用單位之租金以支應相關費用之支出。 

7. 本辦法經醫科系與護理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。 

 

 


